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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赋能各国对外贸易和商务活动，数字贸易已日益成为推动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尽管

我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但受自身发展现状、规则治理及国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仍存在

诸多现实问题与挑战。针对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我国要大力推进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变革、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完善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数据要素市场治理水平，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构建数字贸易规则“中

国方案”，打造数字自由贸易试验区、构筑我国高水平开放新优势，为促进我国数字贸易高水平发展提

供实施路径。 
 
关键词 

数字贸易，发展特点，现实挑战，实施路径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in China 

Xiaozhong Li, Wenjia Z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Aug. 14th, 2023; accepted: Sep. 28th, 2023; published: Oct. 10th, 2023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s countries’ foreign trade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digital trad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espi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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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allenges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due to the impact of its own devel-
opment status, rule governance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environments. For the realistic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trade, we shoul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olve the “choke point” problem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We should accele-
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foster new forms and models of digital 
trade in China. We should improv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the data factor market. We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negotiation of in-
ternational digital trade rules and build a “China plan” for digital trade rules. We need to create a 
digital free trade pilot zone and reshape China’s new advantages of high-level openness. Provide 
implementation paths to promote the high-level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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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普及应用，数字经济向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渗透融合，以数字服务贸易为

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2021 年，全球可数字化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达到 38113.77 亿美

元，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为 62.8%。数字贸易在全球经贸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步显现，并深刻影响着

全球经贸活动的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崛起，我国数字贸易也蓬勃发展。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中国数

字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从 2005 年的 173.48 亿美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948.45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6.3%，

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22.1%提高到 2021 年的 49.7%。与此同时，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态

势良好，2022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为 2.11 万亿元，相较于 2018 年的 1.06 万亿元增长近一倍，年

均增长率达到 18.9%1。此外，根据 e-marketer 的数据统计，在 2022 年全球电商零售销售额排名前十的经

济体中，中国以 2.78 万亿美元的销售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数字贸易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但是，尽管我国数字贸易整体规模较大，数字贸易发展态势较好，但与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

仍存在较大差距。2021 年我国数字服务出口规模仅为美国的 31.8%、英国的 55.1%2，仍存在着我国数字

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数字贸易产业创新能力不足、数字产品和服务附加值较低、数字服务市场

开放度不够等诸多问题。因此，加快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已成为我国目前举足轻重的战略举措。 

2. 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层面、多个维度对数字贸易发展进行了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数字贸易概念与内涵研究。数字贸易最早由 Weber (2010)在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贸易

规则时提出，将数字贸易定义为以互联网为传输媒介的商业活动[1]。后续不同国家、不同组织机构和学

者对于数字贸易内涵进行了拓展和延伸。马述忠等(2018)认为，数字贸易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拓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2022》。 
2数据来源：根据 UNCTAD 可数字化服务贸易口径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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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延伸，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使用互联网等通信信息技术，实现传统货物、数字产品与服务、

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进而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型贸易

方式[2]。盛斌和高疆(2020)根据 OECD 在《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给出的数字贸易概念框架，将数字贸易

分为数字订购、数字交付和平台支持三种类型，数字贸易的标的物包括服务、货物和数据(信息) [3]。贾

怀勤等(2021)提出数字贸易“两元三环”的概念架构，认为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赋能的产品和通过数字化

方式所交易的产品进行的跨境流通[4]。 
其二，数字贸易测度研究。现有对数字贸易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数字订购贸易–数字

交付贸易的概念框架进行测度。如王爱华和王艳真(2021)根据 OECD 框架中数字订购贸易–数字交付贸

易的体系，将货物–跨境电子商务数据和可数字化服务贸易的数据进行加总，对中–日双边数字贸易规

模进行了测度[5]。二是通过构建数字贸易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如张卫华和梁运文(2020)从数

字网络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水平、数字贸易方式、数字贸易对象和贸易潜力五个方面构建了中国数字贸

易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对我国各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6]。 
其三，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数字贸易有众多影响因素，主要归纳为如下三类：一是数字技术

及创新水平。数字贸易是一种数字技术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型贸易形式，故有学者认为技术水平对数字贸

易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蓝庆新和窦凯，2019 [7])；曹宗平和黄海阳(2022)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与数

字贸易之间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二是相关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8]。马慧莲和康成文(2022)发现，第二

产业的发展成为影响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9]；岳云嵩和赵佳涵(2020)证明了第三产业/服务业

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数字贸易发展[10]。三是贸易制度与发展环境。数字贸易改变的是贸易方式或贸

易对象，贸易的动因并没有改变，影响传统贸易的经济和政策环境等也同样影响数字贸易。Ma S 等(2019)
在构建数字贸易指数体系评估 111 个国家数字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发现各国在发展数字贸易的过程

中均高度重视数字技术、数据流动和政府政策引导[11]。陆菁和傅诺(2018)认为一国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

素是数字贸易重要的决定因素[12]；绝大多数学者已经证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仍然是数

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影响要素(Ahmadzadeh K et.al., 2012) [13]。在数字经济时代，市场开放程度对数字贸易

发展的影响更加复杂和重要，数字贸易对传统贸易制度或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商品与服务的开放

性应更加关注信息传输和数字连接(López González, J. and J. Ferencz, 2018) [14]。李轩和李珮萍(2021)认为

一国良好的数字治理水平能够有效促进数字贸易发展[15]；Ferencz, J (2019)发布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限制

性指数(DSTRI)来衡量数字贸易壁垒，涉及到数字基础设施和联通性、电子交易、支付系统、知识产权等

多方面的内容[16]。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对于数字贸易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为我们后期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现

有文献较多集中在国际规则和经济效应层面，对有关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中存在的现实挑战、推进机制和

实现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系统性也不强。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加快数字贸易高水平发展

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拟围绕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特点和现实挑战展开，探索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实现

路径，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建议。 

3.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特点和现实挑战 

近年来，随着我国服务贸易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跨境电商规模持续扩张，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但

受制于自身发展、规则治理及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与挑战。 

3.1. 从自身发展来看，我国数字贸易规模发展迅猛，但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强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电商出口国，拥有全球最大的 B2C 跨境电商交易市场。伴随着阿里巴巴、

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迅速扩展，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已进入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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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然而，相较于跨境电子商务，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尚处在成长阶段，近年来我国数字服务贸易

虽然也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但无论从贸易结构、国际竞争力还是价值链分工环节，均与美欧等发达

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按照 UNCTAD 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定义，将其细分为保险与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

ICT 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六类，从细分行业来看，2021 年我国其他商业服务进

出口总额为 1334.07 亿美元，是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的 4.7 倍，除 ICT 服务外，其他细分服务行业的进出

口总额均在 500 亿美元以下(如图 1 所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结构存在着较大的优化空间；从进出口差额

上看，除 ICT 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为顺差外，其余四类数字服务行业均表现为逆差。 
 

 
数据来源：WTO-OECD BATIS 数据库。 

Figure 1. The import and export situation of the sub-sector of China’s digital services trade in 2021 
图 1. 2021 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细分行业进出口情况 
 

从国际竞争力角度来看，如表 1 所示，我国总体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小于 0，数字服务贸易总

体处于竞争劣势。在细分行业中，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

用费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也小于 0；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小于−0.60，且长期处于逆差，逆差

额在六类数字服务行业最高，2021 年逆差额达到 350.11 亿美元，已成为制约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掣肘；其他商业服务和 ICT 服务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相对优势，但我国 ICT 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近 5
年均低于 0.1，其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其他商业服务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多为传统服务，附加值

较低。 
总体来看，我国数字贸易主要以跨境电商为主，数字化产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较为落后(李钢和张

琦，2020 [17])。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总体处于贸易逆差，数字服务贸易附加值较低，运输、旅游等传统服

务产业在我国服务进出口中占主导地位，但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可数字化服务出口的份额相对

不足(房裕，2022 [18])，与美国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保险金额、知识产权、ICT 等高附加值的数字服务

出口长期以来是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优势，尤其是知识产权使用费领域，2021 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

口额高达 1731.35 亿美元，而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仅为 59.43 亿美元，仅为美国的 3.4%3，高附加

值数字服务行业的出口能力亟待提高。 

 

 

3数据来源：OECD-BATIS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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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rade Competitiveness Index for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its sub-sectors from 2014 to 20214 
表 1. 2014~2021 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及其细分行业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4 

数字服务行业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数字服务贸易总额 −0.070 −0.058 −0.082 −0.096 −0.092 −0.078 −0.089 −0.078 

保险与养老金服务 −0.470 −0.228 −0.402 −0.328 −0.294 −0.317 −0.240 −0.276 

金融服务 −0.431 −0.482 −0.406 −0.417 −0.421 −0.405 −0.355 −0.345 

知识产权使用费 −0.915 −0.885 −0.883 −0.779 −0.816 −0.789 −0.772 −0.747 

ICT 服务 0.152 0.153 0.161 0.020 0.079 0.063 0.017 0.031 

其他商业服务 0.200 0.171 0.158 0.174 0.178 0.194 0.188 0.209 

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 −0.360 −0.383 −0.380 −0.302 −0.287 −0.324 −0.415 −0.455 

数据来源：WTO-OECD BATIS 数据库  

3.2. 从微观主体来看，我国数字贸易企业成长较快，但创新能力较弱、国际竞争优势不足 

以亚马逊、微软、谷歌为代表的国际互联网企业已对全球数字市场形成强大的控制力，在 2022 福布

斯全球数字贸易行业企业 TOP20 榜单中，有 11 家为美国企业，占据绝对优势，我国有 3 家数字贸易企

业入选全球数字贸易企业 TOP10，且均为电子商务行业(如表 2 所示)。在 IT 软件及服务业领域，我国有

腾讯、百度和网易三家企业上榜，其综合实力相较 Alphabet、微软等美国企业仍具有较大距离。与美国

具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际数字贸易企业相比，我国大部分数字贸易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国际化运

营能力。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数字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尤其是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

代数字技术上与美国的差距较为明显。在大数据领域，Statista 数据显示，截止 2020 年末，美国大数据中

心数量占全球比例高达 39%，中国占比为 10%5，美国大数据发展领先全球。在区块链领域，美国区块链

企业融资金额全球占比达到 56%，远高于其他国家，在 2022 年全球十大区块链融资事件中，有 8 家为美

国企业 6。受制于我国区块链技术成熟度不足的影响，我国区块链企业投融资积极性不高，与美国、日本

及韩国的科技巨头企业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云计算方面，中国云计算国际市场份额较低，Gartner 发
布的 2021年全球云计算 laas市场报告显示，全球云计算 Iaas市场份额排名前五的国际企业分别是亚马逊、

微软、阿里巴巴、谷歌和华为，其中亚马逊和微软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38.9%和 21.1%，美国 Iass 提供

商占据了全球 60%以上的市场份额，远超阿里巴巴和华为 7。美国云计算企业市场份额超过 50%，以亚

马逊云(AWS)为代表的云服务提供商正在建立起强大的全球数据网络，全球云计算服务呈现强者愈强的

格局，将对我国云计算领域创新发展形成较大威胁。工信部对我国 30 多家大型企业 130 多种关键材料调

查显示，全国约有 32%的关键材料国内无法自主研发，52%主要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通用处理器、

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部分存储芯片都依赖国外进口 8，表明我国在关

键技术领域创新能力薄弱，整体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中国互联网企业规模虽大，但大多数企业的营业

收入主要来自国内市场，海外营收较低。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大、市场机制不完善、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度

不高等问题成为我国数字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国际化程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4贸易竞争力指数 = (出口额 − 进口额)/(出口额 + 进口额)，其取值范围为(−1, 1)。 
5数据来源：Statista 数据库：https://www.statista.com/. 
6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区块链白皮书》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12/P020211224394830046624.pdf. 
7数据来源：国际权威研究机构 Gartner，http://www.gartner.com/cn. 
8数据来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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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我国数字贸易企业对外投资遭遇严峻的贸易保护手段。在中国数字贸易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

除了要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外，还遭遇诸多贸易保护手段。美国为维护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数字霸权地位，

采用发布评估报告、“301 调查”和“337 调查”等手段挑起贸易争端，采取了大量扭曲市场竞争、阻碍公

平交易的投资和贸易限制性政策和行为，滥用“国家安全审查”，阻碍我国数字贸易企业在美正常投资生

产活动(卫晓君和赵森，2022 [19])。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数量增多、范围更广、针对性更强，尤其是美国

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强度甚于以往，在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

国视为其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通过一系列措施，迫使中国对美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并迫使中国进一步

扩大对金融、保险等其他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和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美经营活动，从而阻止中

国的科技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张景全，2019 [20])。近几年来，西方国家针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双反调

查范围向知识产权领域、数字服务领域延伸，技术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盛行，贸易保护主义

手段也更加隐蔽。在西方国家的多重限制性手段和无理打压下，我国数字贸易企业在开拓国外市场时遭遇

多重障碍，严重影响我国数字贸易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削弱我国数字贸易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Table 2. Global digital trade industry enterprises TOP20 in 2022 (listed companies) 
表 2. 2022 年全球数字贸易行业企业 TOP20 (上市公司) 

排名 企业名称 
(缩写) 国家和地区 行业 排名 企业名称 

(缩写) 国家和地区 行业 

1 亚马逊 美国 零售 11 腾讯控股 中国内地 IT 软件及服务 

2 沃尔玛 美国 零售 12 Meta 美国 IT 软件及服务 

3 家得宝 美国 零售 13 IBM 美国 IT 软件及服务 

4 开市客 美国 零售 14 甲骨文 美国 IT 软件及服务 

5 百思买 美国 零售 15 SAP 德国 IT 软件及服务 

6 阿里巴巴集团 中国内地 电子商务 16 埃森哲 爱尔兰 IT 软件及服务 

7 京东 中国内地 电子商务 17 Adobe 美国 IT 软件及服务 

8 拼多多 中国内地 电子商务 18 百度 中国内地 IT 软件及服务 

9 Alphabet 美国 IT 软件及服务 19 网易 中国内地 IT 软件及服务 

10 微软 美国 IT 软件及服务 20 印孚瑟斯 印度 IT 软件及服务 

来源：福布斯中国。 

3.3. 从国内政策角度来看，我国对数字贸易领域监管与治理日益重视，但滞后于实践，相关法

律法规亟待完善 

我国在数据隐私保护制度方面的建设相对落后。当前我国对于数字贸易相关政策多为纲领性、概括

性文件，未落实到具体的实施细则上来，如在数据要素生产、收集、传输、存储、发布等环节，缺少有

效的数据管理措施，对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等方面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具体体现

在：首先，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不完善。例如，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程度不足，个人信息泄露、售

卖、盗用乱象丛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个人信息与数据保护方面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我国于 2021
年才正式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而欧盟早在 1995 年就制定了《计算机数据保护法》，2018 年又出

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用于规范个人数据处理行为，欧盟的个人信息与数据隐私保护法律法规体

系已经相对完善。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基础法规，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制度规范亟待完善，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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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的安全监管能力亟待提高。其次，我国数据市场尚未形成统一的监管模式，其一，数字要素产权

归属不明晰，现行法律对数据要素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均没有明确界定，不能有效保障数据生产者

的权利；其二，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不健全，导致数据开放程度不够、数据质量不高，数据信息碎片

化现象普遍出现；其三，维护数据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我国虽已出台《数据安全法》，逐

步建立起各项制度措施，但在关键数据范围界定、各行业分级分类管理的具体条例上还需进一步完善。

我国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平衡“数据自由”与“数据安全”，如何更好的

做到与国际数据规则对接，是我国数字贸易治理的重要课题。 

3.4. 从国际规则角度来看，现有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体系被美欧所主导，国际规则话语权相对不足 

现有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已形成了以“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为主导，“其他模板”共存的发展

格局，“美式模板”的核心是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由框架，其主要目的是未来维持其在全球数字市场的领

导地位并进一步向国际市场扩张，“美式模板”已逐步通过 TPP、USMCA 扩散到墨西哥、澳大利亚和

日本等多个国家。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则通过 TIPP 等协定建立起了“欧式模板”，“欧式模板”强调

对个人隐私数据的监管与保护，旨在建立统一的“单一数字市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对数字贸

易规则的研究起步较晚，难以准确识别相关国际规则对我国带来的经济效应和风险挑战，这导致我国数

字贸易规则建设长期滞后于数字贸易实践，我国参与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议题集中在无纸化贸易、

电子认证及电子签名等贸易便利化和促进电子商务使用与合作等领域，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源代码、

数字税和数据隐私保护等关键议题方面均未形成自身的利益诉求，大多只表达了原则性的看法(张春飞

和岳云嵩，2023 [21])。截止 2023 年 5 月，在我国签署的 19 项 FTA 中，有 7 项涉及数字贸易规则条款，

规则深度最高的是中澳和中韩 FTA，但相较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所签订的 USMCA、CPTPP、DEPA 等高

标准数字贸易协定而言，我国所缔结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不足，旨在削减边境壁垒，提升双边贸易

便利化水平，对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数据跨境流动、计算设施位置及源代码等相关条款尚未涉及(如
表 3 所示)。这导致中国处在被动接受和适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美欧模板”的处境中，难以表达自

身的利益诉求，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话语权相对不足，可能面临被发达国家“边缘化”的风险。 
 
Table 3. The FTA signed by china which contains the summary of the chapter content of the digital trade rules 
表 3. 我国已签订 FTA 中含数字贸易规则章节内容汇总 

FTA 名称 主要内容 

中国–韩国 FTA 涵盖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电子商务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无纸化贸

易、电子商务合作等条款。 

中国–毛里求斯 FTA 涵盖电子认证和数字证书、网络消费者保护、在线数据保护、无纸化贸易、电子商务合

作、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 

中国–澳大利亚 FTA 涵盖透明度、国内监管框架、电子认证和数字证书、网络消费者保护、在线数据保护、

无纸贸易、电子商务合作、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 

中国–新西兰 FTA 包括电子认证和数字证书，网络消费者保护、在线数据保护、无纸化贸易等内容，双方

促进两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开拓市场。 

中国–新加坡 FTA 包括维持有关电子交易框架的国内法律框架，关税、电子认证和数字证书、在线消费者

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无纸化贸易等内容。 

中国–柬埔寨 FTA 电子商务专章。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 
涵盖促进电子商务使用与合作相关内容、促进无纸化贸易、电子认证、电子签名、个人

信息保护、在线消费者保护以及加强针对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的监管合作等内容。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TAPED 数据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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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从贸易壁垒角度来看，全球数字贸易壁垒错综复杂，阻碍中国数字贸易进出口份额的提高 

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竞争的制高点，数字贸易对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开放等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各国出于减少自身风险和保护本国服务产业的目的，纷纷采取一些如数据本地化要求、数字税、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公开源代码和算法规制等贸易保护手段。根据 OECD 公布的 2014~2022 年数字服务

贸易限制性指数(DSTRI)，各国数字服务监管措施逐步收紧，全球数字贸易壁垒整体普遍升高，由图 2 中

可知，发展中国家和非 OECD 国家的数字贸易壁垒普遍高于全球平均值。数字贸易壁垒在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连通性、电子交易和数据访问和进入壁垒是限制数字贸易发展的主

要因素(谢谦和刘洪愧，2022 [22])。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市场机制尚未完善，根据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

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实施一些例如安全、技术标准、电子支付、市场准入等贸易限制性措施保

护本国数字服务行业的发展，因此我国数字服务企业在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时会面临一些挑战；虽然从

DSTRI 指数上看，发达国家或 OECD 成员国的限制性指数普遍较低，但是发达国家的数字服务市场已经

相对成熟，且在国际谈判中更有话语权，可以占据更有利的立场对国内关键行业和技术进行保护，因此，

我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的数字贸易市场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数据来源：OECD-DSTRI 数据库。 

Figure 2. Trends of global DSTRI from 2014 to 2022 
图 2. 2014~2022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变化趋势 

 
除此之外，由于各国产业发展特点与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各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监管政策分歧将

会给需要遵守不同监管政策的跨国企业带来额外成本。例如，企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去适应不同

的数字贸易监管要求，增加企业的协调成本，若双边国家针对跨境流动的审批流程、授权互联及审查等

监管措施不一致时，还会降低企业的数据处理能力(齐俊妍和李月辉，2022 [23])。因此，各国监管政策分

歧已经成为阻碍数字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由表 4 可知，除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以外，我国与主

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监管政策分歧指数均随年份增长而上升，这表明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监管分歧

正在进一步拉大。与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监管政策分歧较为严

重，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利益诉求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数字服务出口目标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监管

政策分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数字服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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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hina’s bilateral digital services divergence index between major trading partners 
表 4.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数字服务分歧指数 

国家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爱尔兰 0.264 0.264 0.304 0.366 0.409 0.409 0.409 0.409 

荷兰 0.224 0.224 0.264 0.326 0.369 0.369 0.369 0.369 

日本 0.184 0.184 0.225 0.326 0.347 0.347 0.347 0.347 

新加坡 0.271 0.271 0.311 0.329 0.366 0.347 0.347 0.347 

法国 0.243 0.243 0.283 0.301 0.344 0.344 0.344 0.344 

英国 0.203 0.203 0.243 0.305 0.326 0.326 0.326 0.326 

美国 0.203 0.203 0.243 0.305 0.326 0.326 0.326 0.326 

德国 0.184 0.184 0.225 0.286 0.330 0.330 0.330 0.308 

韩国 0.145 0.127 0.123 0.185 0.243 0.265 0.265 0.265 

印度 0.264 0.264 0.268 0.325 0.264 0.264 0.264 0.264 

沙特阿拉伯 0.189 0.170 0.174 0.192 0.206 0.206 0.224 0.224 

印度尼西亚 0.203 0.203 0.207 0.145 0.167 0.167 0.167 0.167 

资料来源：OECD-DSTRIH 数据库。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数字贸易的开放程度相对不足，尤其是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针对知识产

权保护、电子交易和支付系统以及数据流动规则方面存在较高的非关税壁垒。欧洲国际经济政治中心

(ECIPE)发布的《全球数字贸易限制性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数字贸易限制性综合得分为 0.7，在被测度

的全球 65 个国家中得分最高，在设立限制、数据限制和贸易限制分项指标得分也为最高值，而美欧等发

达国家的数字贸易限制性指数得分均在 0.3 以下，美国仅为 0.269。当前阻碍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因素还体现在市场准入方面，相关行业部门对国外企业的外资股份占比、经营范围、成立条件和营

业资格等方面均设置了较高门槛；另外，由于我国采取有管理的数据规则，对有关国家和产业安全的数

据采取本地化储存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较高的贸易壁垒，不利于国家数字贸易交易及国际商务人

士往来(朱福林，2020 [24])。因此，从长期来看，较高的数字贸易壁垒会导致我国数字服务市场缺乏国际

竞争力，不利于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消化，对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形成障碍。 

4.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实施路径 

当前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针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主要

从数字技术创新、产业数字化变革、国内制度创新、国际规则谈判以及区域开放五个方面，探索我国数

字贸易高水平发展的实施路径。 

4.1. 数字技术：推进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贸易发展的技术支撑，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我国应注重数字技术

的创新应用能力，加大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积极

开展数字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合作模式，促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农业、运输业等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合，

 

 

9数据来源于：ECIPE《全球数字贸易限制性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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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催生出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服务(夏杰长和李銮淏，2023 [25])，努力以数字技术创新推动国

内创新体系变革，持续培育我国数字贸易的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为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2021 年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讲话中指出，要牵住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提

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如何解决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我国至少

可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加强基础研究，保障基础研究的平台、人员以及经费，建立企业、高校、研

究所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协同合作创新机制，在高端芯片、通用处理器、材料等关键短板领域

培育一批科研力量汇集的攻坚团队；其二，加强科技创新力量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环节的融合应用，例如，

在智能终端产品、自动驾驶智能汽车等智能制造领域，可以充分利用我国海量终端用户行为数据进行迭

代创新，激发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潜能；其三，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帮助其与上下游企

业、同业竞争企业联合创新，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与应用。尤其在工业设计软件、

高端芯片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等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方面持续发力，最终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华为是攻克核心技术难题的成功典范。华为以创新引领关键技术攻关，第一阶段，华为通过引进技

术人才，组成研发小组，初步具备模仿创新能力；第二阶段，华为制定了版权保护流程，出台了一系列

奖励专利创新突破的办法，促进了华为创新体系的二次变革；第三阶段，华为开启开放式创新，充分吸

收外部资源；第四阶段，华为继续在技术创新领域打开边界，与商业合作伙伴“互利共生”，形成集成

创新能力。华为基于自身打造的开放整合式创新打造出了麒麟系列芯片、鲲鹏系列服务器芯片、鸿蒙操

作系统、世界第一的 5G 专利以及万物互联技术等(刘海兵等，2022 [26])，其芯片研发能力从落后、跟随

到赶超再到引领全国，打好了芯片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未来还需要更多与华为一样具有核心技术

自发研发能力的企业，同心协力突破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 

4.2. 产业升级：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变革，培育我国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中国数字经济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推进数字技术与传

统产业的有机融合，应当深入到传统产业的每个环节，做到精准匹配，例如，可以使用数字化生产制造、

智能物流和线上客户服务等相关技术手段解决传统产业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营销模式的瓶颈问题，降

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当前我国制造业及服务业发展均存在短板，传统制造业在产品质量、附加值、

技术创新水平等方面尚处在较低水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较为滞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数

字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其一，在传统制造业生产环节充分应用数字技术，使制造业向价值链的两端高附

加值环节延伸，融入数字技术要素，逐步实现智能制造和柔性化生产。例如，在传统产业生产过程中不

断引入智能设备、MES(制造执行系统)，对制造设备进行互联共通，实现自动化、智能化高效率生产。

同时，结合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孪生技术打造“数字工厂”，全面升级智能制造体系，推

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变革；其二，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智慧服务系统，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提高服务业的服务品质和响应能力，实现“全天候在线、全覆盖服务、一站式服务”，此方式在线上教

育、在线旅游等行业较为适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服务边界，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线上 + 线
下”对接，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服务。以“智慧零售”为例，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等手段，

打造与消费者互动、体验、场景化的新型消费空间。现阶段，我国还应大力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融合发展，即在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市场开放的驱动条件下，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联动、价值链延

伸等手段，推动“两业融合”，培育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海尔集团拥有“两业融合”的典型经验，海尔集团积极探索家电行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

合发展路径，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向实现：一是推进智能制造建设，围绕智能家居领域，在生产制造

环节融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并提供智慧家庭柔性化定制服务；二是打造智慧物流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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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增强智慧物流综合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物流解决方案；三是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

实现 5G+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海尔 COSMO Plat 平台互联，提供整体行业解决方案；四是构建智慧物联

产业生态，开放海尔集团内部供应链和产业链资源，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资源与经验支持 10。海尔集团

主要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打造“两业融合”新生态，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变革，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

中高端环节延伸。 

4.3. 国内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数据要素市场治理水平 

市场机制完善、产权制度明晰能够有效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然而，数字经济大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应根据数字贸易的特点做出相应的制度创新。一方面，

由于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在线侵权行为更易发生，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电子商标、数字

内容版权、专利技术以及计算机系统中商业秘密的保护，对数字领域侵权行为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另一

方面，大部分数据要素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能会减低企

业的数据应用能力，增加信息获取的成本，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黄南等，2022 [27])，各有关部门要平

衡好知识产权保护与“数据开放共享”之间的关系，合理界定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与保护范围，在明

晰数字产权所属的前提下，完善与数字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 
数据要素流动是开展数字贸易的基础条件。提升数据要素市场治理水平，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要确立数据要素产权制度。建立数据确权规则，对数据产权的认定、转移、使用等，逐步建立数据资

产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措施，要求数据采集者不得非法使用用户个人数据，数

据获益者还需要通过数据授权等方法切实保护用户权利；二是要完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数据

安全管理条例，制定分行业分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

对于金融业、征信业、信息通信行业等敏感度较高，关乎国家安全的部分数据要严防数据泄露，并建立

其数据安全评估和审查机制，对于非敏感数据也要做到合法合理使用；三是促进跨境数据“有管理”的

开放，强调“安全”与“共享”并存。在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时，除了重视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外，还

需要注意对跨境数据的合理开放，以期更好地与其他国家的数据管理规则接轨。 

4.4. 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构建数字贸易规则“中国方案” 

我国应进一步加强与深化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国际合作，积极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符合双方利益的自由

贸易协定，加强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合作与谈判，从而降低中国数字服务产品进入国外市场的成本和门

槛。此外，数字服务贸易是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需要提升的短板，对数字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重

点应聚焦于数字服务贸易。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数字服务开放水平，在贸易便利化领域，继

续推广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无纸化贸易、在线消费者保护等跨境电子交易便利化措施，立足自由贸易

试验区开放平台，鼓励建设一批数字贸易跨境支付结算公共服务平台和数字贸易“单一窗口”，逐步推

动技术创新、监管和数字治理等制度创新。在跨境数据规则领域，鼓励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数据出境安

全评估试点，研究制定金融、保险、信息通讯等领域的数据跨境流动分级分类标准和重要数据目录，把

握好跨境数据流动的“数据安全”和“自由开放”之间的平衡，在保障国家安全和数据隐私的基础上，

逐步对接和纳入高水平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相关条款。我国应充分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利益诉求的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为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注入新鲜的活力，

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谈判中争夺更多话语权。 

 

 

10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海尔集团积极探索两业融合新路径为企业转型增智添慧》， 
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rhsdjyzf/sdqy/202012/t20201218_1254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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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区域开放：打造数字自由贸易试验区，构筑我国高水平开放新优势 

数字贸易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部分省份和地区已经就因地

制宜打造数字贸易先行区和试验区开展了探索。如 2019 年 7 月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

方案》(2019~2021)，2020 年 9 月北京市提出《北京市关于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实施方案》，2020 年 11
月浙江省正式发布《浙江省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等。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地应积极发动地区

联动机制，基于区位优势和产业特点，支持重点区域和产业优先发展，构建数字贸易创新产业生态圈、

进一步打造数字贸易城市圈(余淼杰和郭兰滨，2022 [28])。此外，数字贸易先行省份可以依托先发优势，

利用好自贸区建设的相关经验，打造“数字自贸区”，各地区可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国家战略加持，在

“数字自贸区”开展高水平开放试点、承担国际数据规则的风险压力测试和探索数字贸易规则标准等。

以试点地区作为开放窗口，有利于逐步向全国推广和复制数字贸易的成功经验，这种先行试验、有序开

放的模式也有助于降低风险。因此，我国要加大扶持力度，全力打造数字贸易发展试验田和数字贸易示

范区，构筑我国高水平开放新优势，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5. 总结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现实问题，针对我国数字贸易发

展的主要特点，分别从自身发展、微观主体、国内政策、国际规则和贸易壁垒五个方面剖析了当前我国

数字贸易发展的主要问题和现实挑战，研究发现：其一，我国数字贸易规模增长迅猛。但在数字服务贸

易上国际竞争力不强；其二，我国数字贸易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其三，数字贸易

监管与治理滞后于实践；其四，我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话语权相对不足；其五，全球数字贸易

壁垒错综复杂，阻碍我国数字贸易出口。在此基础上，从数字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国内制度创新、国

际规则谈判以及区域开放五个层面，探索了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实施路径，为中国构建数字贸易政策促

进体系提供了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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